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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浦社区 162街坊新建幼儿园项目

（暂名）-自来水配套工程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483002026402 

合同内部编号： 

甲方江浦社区 162街坊新建幼儿园项目（暂名）-自来水配套工程因项目的

供水需求，特委托乙方上海衡捷水电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基于饮用水安全保障

技术体系的自来水供水延伸服务。项目所需资金由甲方承担。为明确双方在服务

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特订立

本合同。 

一、 项目名称：江浦社区 162 街坊新建幼儿园项目（暂名）-自来水配套

工程 

二、 项目地址：杨浦区江浦路街道，东至 D-05地块，南至 D-05地块，

西至打虎山路，北至 D-05地块规划公共交通。 

三、 工期：90日历天。 

四、 项目及技术服务内容：本项目技术调研、组织设计、论证协调服务；

通过材料性能测试及供水安全技术实施本项目供水产品的选型及安装

调试服务；本项目技术资料编制及移交服务；供水一体化保障及巡检维

保技术服务；基于智能采样设备及数字化设备管理平台的智慧供水系统

技术服务。 

五、 合同金额：小写：3281180.2；大写：叁佰贰拾捌万壹仟壹佰捌拾元

贰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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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承包方式：单价包干。 

七、 收费依据：参照《上海市小型给水工程专用定额》及其他费用计算

规则《上海市城镇给排水工程预算定额（SHAB-31-2016）》《上海市安

装工程预算定额（SH02-31-2016）》等相关规定。 

八、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且招标人收到中标人合同金额 50%的等额发票，

在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预付款；货物到场安装调试完成通过验收后，完

成结算并出具审定报告，支付至审定价的 97%，在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

尾款；剩余审定金额的 3%作为质量保证金，待质保期满后，退还 3%质

量保证金，质保金不计息。若本项目需进行审计，需无条件配合审计，

当政府审计部门的审计价低于结算价的，则最终以政府审计部门审计价

执行。如乙方已经收款入账的金额已超过政府审计价的,则乙方应将超

过部分价款于甲方向乙方出示政府审计报告(包括复印件)之日起 15 

天内退还甲方。 

九、 双方权利与义务 

1) 甲方应配合乙方落实本合同所涉服务内容，不应故意限制乙方的工

作，包括配合乙方在主体项目实施前、中、后各阶段 所提供的技术

类服务。乙方应监督并确保本合同项下城市供水产品质量。 

2) 乙方提供本合同所涉及的项目管理服务前，甲方须确保已具备必要

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① 场地不存在动迁矛盾及其他安全隐患； 

② 已获得所需的所有相关证照及批准； 

③ 对提供服务不存在任何政策性限制及其他障碍； 

④ 服务期间甲方须提供给乙方现场用电及其他相关的方便措施。 

3) 如甲方需要另行约定各类服务节点日期及时间的，应以书面形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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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提出要求，经双方商议后确定约时日期(涉及设 备安装管理的

相关服务，应满足本合同第八条第二款所约定条件全部具备之日起，

孰晚为准)。 

4) 乙方应按照各类国家或行业专业规范进行服务，并确保服务质量及

供水安全。甲方不得提出相关法律法规允许范围之外 或超出供水专

业规范之外的服务要求。如甲方提出的服务要求，乙方认为超出专

业规范允许而无法满足相关需求时，相关争议  由供水行业主管部

门审核认定该需求的合规性。 

5) 如甲方在委托约定外有增加工作量的，需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

充协议或签证。如在本协议生效后，发生本合同下服 务内容标外变

更的，需由双方另行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各类服务提供方、服务费

用及服务时间。 

6) 为符合高品质城市饮用水安全要求，本项目乙方为主体项目的业主

或本合同甲方提供本合同第三条的技术服务，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归                                

所有，任何人不得将本项目中包括且不限于相关的系统架构、技术

算法、软件设  备在未取得                            书面同

意的情况下应用至其他项目。甲方应明确告知实际业主，相关智慧

设施可能  产生水、电等运行费用。由相关智慧设施所产生的数据，

产权人为主体项目的业主，但                         因服务  

等目的，对该信息类无形资产具有合法无偿的获取与使用权。 

十、 售后维保 

1)本合同项下供水产品设施项目完成后，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

甲乙双方应在七个工作日内完成成果交接，成果交接 后由甲方负责

相关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因甲方原因逾期交付视为乙方已交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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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2)乙方自交接日起，针对本合同项下供水产品设施，提供以下

售后服务： 

乙方自交接日起，针对本合同项下供水产品设施质量，提供十

年保修服务： 

(1)交接日起至第五年，乙方提供五年免费保修。但非乙方原因

导致的质量问题(如因设施产权方、本合同外的第 三方、不可抗力

等原因导致)不属于免费保修范围，甲方与相关过错方协商并获取相

应人工费、材料费等必要费用并支付  给乙方后，由乙方维修。 

(2)交接日起第六至第十年，乙方须提供五年的有偿维修服务，

甲方与设施产权方协商并获取相应人工费、材料费等 必要费用并支

付给乙方后，由乙方维修。 

(3)维保期届满后，按设施产权方意愿，设施产权方可与乙方续

签本合同项下供水工程设施的有偿维修服务。 

(4)交接日起至第五年的免费保修期间，乙方定期提供本合同项

下的设备的巡检服务。 

(5)特殊约定：针对本合同项下的泵房智慧系统的相关设施，自

交接日起提供三年维护保养服务。维保期届满后，按 设施产权方意

愿，设施产权方可与乙方续签本合同项下泵房智慧系统相关设施的

有偿维保服务。 

十一、 项目结算 

单价闭口，按时结算，结算价不得超过合同价。 

十二、 保密条款 

          除非合同各方另有书面约定或者依照国家法律规定要求，否则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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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得在任何场所、平台或以任何其他途径披露双 方的合作关系以及

本合同所涉及的任何商业信息(包括且不限于合作项目、合作方式、项

目内容、产品内容、数据等)。本 合同终止后，各方仍需遵守本条款。

若一方违反合同约定擅自披露，本合同相对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

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 

十三、 违约责任 

1)本合同付款方逾期支付合同费用的，应按本合同金额每日万分之

五的比例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三十日，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2)合同任何一方违反约定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金额 20%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违约方还应 承担相应的损失。 

3)如本合同付款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支付义务的，乙方有权中

止合同履行或终止合同，甲方应当自收到终止通知之日起 15 天内支付

已完成的服务相关款项，并应按本合同第十二条第 2 项支付违约金。 

4)因乙方的责任造成工期延期的，应按合同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比

例向甲方承担违约金。 

5)因乙方的责任造成质量上的问题，乙方承担返工或保修责任。因

甲方在操作或使用过程中人为损坏的，则由甲方承担责任。 

十四、 本合同自当事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贰份，

乙方执肆份。 

十五、 争议解决 

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各方可以通过和解或者调

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采用以下第(二)

种方式解决。 

(一)双方同意由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向人民法院起诉，约定③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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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被告住所地②合同履行地③合同签订地 

十六、 变更与解除 

1) 当事各方经协商一致以书面方式变更或解除合同。 

2) 有下列情形者，受影响方可单方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不能实现

合同目。 

十七、 未尽事宜应由各方另行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与本协议具有同等

效力。 

十八、 合同签订地为： 

甲 方 ( 签 章 ) :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 

法定代表人： 

签约代表人：沈元钦 

联系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岭路 91 号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日 期 ： 

 

 

乙 方 ( 签 章 ) :上海衡捷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丹舟 

签约代表人：王昌龙 

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1888 弄 11号 13 楼 1303 室-F 

联系电话：13816830353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昆冈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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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号：03801330040063003 

日 期 ：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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